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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社保缴费改“自主申报”
操作方式看这里

  近日，国家公务员局官网发布中央机
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
名、笔试时间预告。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将于10月25日开
始报名，12月3日至4日举行笔试。

2023年国考
10月25日起报名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工伤员工死亡

家属能享受抚恤金吗？

  某单位发生一起工伤事件，受伤员工经
鉴定为一级伤残。经过半年多的治疗，该员
工停工留薪期满后，因为术后并发症引起伤
情加重，最终死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该
员工家属可以享受哪些待遇？
  本案中，该员工并非工伤当时死亡，但
由于伤情较重，在康复治疗中引发其他疾
病，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虽然导致该员
工死亡的疾病与工伤事故本身不具有直接因
果关系，但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
定，其家属仍可享受与工亡员工标准一样的
丧葬补助费和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金。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
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
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
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
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
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
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
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
准的基础上增加10%。
　　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
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
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
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
亡的，其近亲属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待
遇。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
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享受本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通讯员 辛颖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近日，我市建设工程专业初级、中级职称“以考代
评”试点工作已确定实行。“以考代评”实行后，建设
工程专业初级、中级职称将不再组织相关评审。那么，
以考代评”考什么？报名有哪些注意事项？
　　问：“以考代评”考什么？涉及哪些专业？
　　答：据了解，我市建设工程专业初级、中级职称
“以考代评”，实行全市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
织的考试制度。
　　考试内容上，我市以《潍坊市建设工程专业初级、
中级职称“以考代评”考试大纲（2022年）》为准，大
纲在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和市城管局官方网站公开
发布。
  考试级别分初级和中级。初级：技术员、助理工程
师，中级：工程师，考试科目为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
  专业设置方面，建设工程专业职称“以考代评”共
设置16个专业，分别为建筑工程管理、装饰装修、建筑
材料、工程监理、工业与民用建筑、土木工程、城市道
路与交通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学、
风景园林、给排水、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建筑电气、

建筑工程造价、燃气工程。报考者可根据本人所从事专
业，选择报考专业，报考专业应与从事专业一致或相近
（改系列、复合型人才等申报除外）。市人社局会同住
建、城管部门根据建设行业发展、职业分类要求和从业
人员队伍情况，适时调整考试专业设置。
　　问：考试报名注意事项有哪些？合格后，职称证书
怎么领？
　　答：所有参加我市建设工程专业“以考代评”考试
人员，报名职称考试需满足申报年限内（从报考年度向
前算起）年度考核应为合格（称职）及以上等次、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参加继续教育，完成规定的继续
教育学时，并具备相应学历层次和工作年限。
　　市人事考试和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我
市建设工程专业初级、中级职称考试每年组织一次。
2022年的考试将采取纸笔作答形式。
  考前，市人社局在官网发布报名通知，并组织网上
报名。住建和城管部门负责资格初审，人社局负责资格
复审。考后，市人社局官网公布考试成绩、合格标准和
合格人员名单。合格人员录入全省职称评审系统，发放
相应职称电子证书。

建设工程专业初中级职称“以考代评”问题解答

  自10月1日起，市直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
费征收由“代收代缴”模式调整为“自主申报”模
式。“自主模式”下，参保登记、费款缴纳、缴费信
息查询等步骤如何操作？10月10日，记者进行了
梳理。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参保登记

　　仅限中断续保、领取失业金接续保险、医保缴费比
例变更人员办理。
　　（一）社会保险
 　中断续保、领取失业金接续保险人员需持身份证到
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南区人社服务专区现场办理社保参
保登记。
　　（二）医疗保险
　　1. 中断续保人员参保登记
　　（1）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南区人社服务专区填写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停保登记表》，并由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盖章。
　　（2）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北区医保窗口办理参保
登记，确认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
　　2. 医保缴费比例变更
　　携带身份证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北区医保窗口填
写《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停保登记表》，注明是否补缴
1%差额，办理医保缴费比例变更。

费款缴纳

  已在人社、医保完成灵活就业参保登记的人员，可
通过税务线上、线下渠道缴纳费款。
　　（一）线上缴费
  为减轻缴费人办事负担，建议优先选择微信小程
序、支付宝自行扫码缴费。
　　1. 线上缴费方式
　　（1）微信小程序缴费（需实名认证），以下方式选
其一即可：
　　①微信扫描小程序二
维码，或 关注“山东税
务”微信 公众号，选择
“专题专栏——— 社保缴纳
小程序”。
　　②关注“潍坊人事代
理”微信 公众号，选择
“代理缴 费——— 社保缴
费”跳转至“山东税务社
保费缴纳”小程序。

　　（2）支付宝缴费（需实名
认证）
　　打开支付宝扫描二维码，或
登录支付宝首页，搜索“社保缴
费”，选择“社保缴费”———
“潍坊市”——— “使用服务”。
　　2. 线上缴费操作流程如下：
　　（1）医保缴费
　　打开缴费小程序后，进入“灵活就业”———“医保自主
申报”，选择“参保人”或者“增加人员”选择“险种”“所属
期”，填写缴费基数，确认缴费信息并支付。
　　（2）社保缴费
　　打开缴费小程序后，选择“灵活就业”——— “人社自
主申报”，选择“参保人”或者“增加人员”，再选择“险
种”“所属期”，填写缴费基数，确认缴费信息并支付。
　　(二）现场缴费
  缴费人携带居民身份证、银行卡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税务窗口现场缴费。

缴费信息查询

　　缴费成功1个工作日后（节假日除外），可通过小
程序的“缴费信息查询”模块查询个人缴费明细信息
（只能查询本账号已缴纳的费款明细）。

缴费证明开具

　　缴费成功2个工作日后（节假日除外），可通过小
程序中的“证明开具”模块查询证明开具情况（只能查
询本账号已缴纳的费款明细）。

权益确认

　　缴费人完成缴费后，税务征收数据在3个工作日内
会自动回传至社保、医保信息系统，社保、医保系统自
动确认权益。缴费人可在完成缴费3个工作日之后，电
话咨询或者到社保、医保前台服务窗口查询其缴费的确
认情况，也可通过“潍坊社会保险”微信公众号、“潍
坊医保”微信公众号分别查询社保、医保缴费情况。

费款退付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社保、医保退费的，提前准备个
人银行账号、开户行及开户行行号等信息，到税务部门
社会保险费服务窗口填写《社会保险费退费申请表》
（医保退费另需提供个人退费申请），经社保、医保经
办机构审核通过后，退付费款到缴费人提供的银行
账户。微信小程序缴费二维码

支付宝缴费二维码


